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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nance ＆ Accounting

 薜树华  孙宜怀  潘 斌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

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》

（财税 [2003]158 号，以下简称 158 号文）

规定 ：“纳税年度内个人投资者从其投

资企业（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除外）

借款，在该纳税年度终了后既不归还，

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，其未归还的

借款可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

配，依照‘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’项目

计征个人所得税。”也就是说，个人股

东向其投资的企业借款，在一定期限内

不归还，可以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

红利分配，要对其计征个人所得税。但

从实际工作中来看，这一规定过于简单，

征纳双方往往对其实际运用产生争议。

158 号文规定的个人股东向其投资

企业借款征税的起止时间是在“纳税年

度终了后”，根据税法规定，纳税年度通

常是 指公历 1月1日至 12 月 31日。也 就

是说，个人股东只要向其投资企业当年

度借款在当年度不归还，就要征税。这

一规定的出发点是财税部门为了堵塞个

人股东通过向企业借款变相分红，从而

不缴税的税收征管漏洞。但如果机械地

照搬文件，假设个人 股东 2012 年 12 月

30 日向企业借款 100 万元，在 2013 年 1

月1日归还，按照以上文件规定，短短两

天，必须要缴纳 20 万元的个人所得税，

这显然违背了158 号文的立法本意，有失

公允。这也是征纳双方争议的焦点。那

么在实际操作中，对个人股东借款未归

还的期限到底应如何界定呢？

我们不妨看看以下两个相关的税收

文件。一是《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》（国税

发 [2005]120 号，以下简称 120 号文）第

三十五条第四款规定 ：“加强个人投资者

从其投资企业借款的管理，对期限超过

一年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借款，严格

按照有关规定征税。”这里对借款归还期

限征税的规定是一年，和158号文规定的

“纳税年度终了后”存在明显区别。那么究

竟以哪个文件为准呢？虽然120 号文是税

收征管文件，属于程序性文件，但依据“前

文服从后文”立法原则，应以 120 号文规

定为准。而且，从一般常识推断，一般股

东从被投资企业借款，终归需要设定一定

的还款期限，还款期限越长，股东变相

分红的风险越大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超

过 12 个月不归还更具有长期占用的特点，

在这种情况下对其推定为分配股息红利

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才是合适的。

二是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

业为个人购买房屋或其他财产征收个人

所得税问题的批复》（财税 [2008]83 号，

以下简称 83 号文）规定 ：企业投资者个

人、投资者家庭成员或企业其他人员向

企业借款用于购买房屋及其他财产，将

所有权登记为投资者、投资者家庭成员

或企业其他人员，且借款年度终了后未

归还借款的，不论所有权人是否将财产

无偿或有偿交付企业使用，其实质均为

企业对个人进行了实物性质的分配，应

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。虽然 83 号文只是

专指借款用于购买房屋及其他财产，并

不泛指个人股东所有应征税的借款，但

对借款归还期限的界定，明确提出了“借

款年度终了后”的概念，这和 120 号文规

定的“一年”本质相同。

对比以上三个文件，笔者认为，个

人股东向企业借款未归还的征税起点，

应是从借款到还款满 12 个月，即一年，

而不是纳税年度终了后。也就是说，个

人 股东向企业借款，未用于生产经营，

满 12 个月未归还，要计征借款额 20% 的

个人所得税。

对于借款 企业的界定，158 号文 和

83 号文明确的是，个人股东向其投资的

企业借款到期未归还需征税。需注意的

是，这里所谓的投资的企业是直接投资

的企业，不包括间接投资的企业。如果个

人股东通过其投资的企业对外进行再投

资，股东向其再投资的企业借款，就不符

合 158 号文和 83 号文规定的征税条件。

同时，83 号文还规定 ：对个人独资

企业、合伙企业的个人投资者或家庭成

员向企业借款用于购买房屋及其他财产，

将所有权登记为投资者家庭成员，且借

款年度终了后未归还借款的，按照“个体

工商户的生产、经营所得”项目计征个人

所得税 ；对除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

以外其他企业的个人投资者或家庭成员

取得的上述所得，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

者的利润分配，按照“利息、股息、红利

所得”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；对企业其

他人员取得的上述所得，按照“工资、薪

金所得”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。

（作者单位 ：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地方

税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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